
太仓新东方客车修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债权人收款账户、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

	债权人
	

	申报人开户行及账号信息
	开户银行：
账户名：
账号：
注意：开户银行务必填写全称，例如：中国农业银行XX支行

	债权人地址及其他联系方式
	邮寄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手机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微信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固定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子邮箱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传真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债权人对地址及联系方式的确认
	1、本债权人对以上所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保证以上填写的银行信息、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准确、有效，如有变更将及时书面通知管理人。本债权人同意管理人可通过微信、手机短信、电话、邮箱和邮寄等方式与本公司/人联系，本申报人均予以认可。本债权人同意管理人及人民法院按照上述银行信息、送达地址、联系方式向本债权人汇划破产分配款项、送达本案法律文书。如因上述内容错误或缺失，导致本案分配款项无法汇划、法律文书无法送达的，本债权人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2、
本债权人知晓债权申报登记不构成对债权的确认，也不构成对已过诉讼时效或存在其他失效事由的债权的重新确认。
3、
本债权人已阅读《债权申报和审核流程规则》，知晓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时间、方式安排，(同意 (不同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以书面方式召开。
债权人签名或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注
	



